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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届会议 

牙买加金斯敦 

2012 年 7 月 16 日至 27 日 

 
 

  主管当局关于在东北大西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管理选定

区域的集体安排草案的状况 
 
 

  秘书处的说明 
 
 

 一. 背景 
 
 

1.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约》)和大会关于海洋事务和海洋法的决议都强

调，海洋活动是相互关联的，需要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因此，赋有海洋活动

任务的国际组织之间加强合作和协调，不仅对采用始终如一的方式，而且对确保

作为可持续发展一部分的海洋环境的全面保护都是至关重要的。为此，1992 年 9

月 22 日在巴黎签署的《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奥斯陆-巴黎公约》)
1
 

建立的奥斯巴委员会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管理局)自2008年以来一直保持了对话。 

 

 A. 秘书处一级的初始联系 
 

2. 2008 年奥斯巴委员会就建立查理·吉布斯断裂带海洋保护区的建议与管

理局联系。这个区域位于中大西洋海脊，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但是在《奥斯

陆-巴黎公约》海洋区域之内。在 2008 年 9 月的非正式会议上，奥斯巴委员会、

管理局和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东北大西洋渔委)的秘书处一致认为，有关组

织的管辖和任务重叠，有必要开展对话，以确保海洋保护区得到管理，其中适

__________________ 

 
1
 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冰岛、爱尔兰、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

瑞典、瑞士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与欧洲联盟都是《奥斯陆-巴黎公约》的缔约国。

它们也都是国际海底管理局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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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考虑到《公约》和《关于执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十一部分的协定》规定的各国权利和职责，考虑到管理局管理该区域活动的管

辖权。同时，向管理局提供关于建立查理·吉布斯断裂带海洋保护区的建议的

全面理由。 

3. 2008 年 10 月在西班牙的会议上和 2008 年 12 月在法国关于在国家管辖范围

之外区域执行欧洲联盟海洋战略框架指令的讨论会期间，管理局秘书处还向奥斯

巴海洋保护区、物种和生境工作组介绍了关于该区域探矿和勘探条件的规则、条

例和程序。 

 

 B. 谅解备忘录和互惠观察员地位 
 
 

4. 在最后确定拟议的查理·吉布斯断裂带海洋保护区的过程中，奥斯巴委员会

缔约方于 2008 年 11 月 11日和 12日举行会议并承认管理局作为管制深海底采矿

的唯一组织的授权。在那次会议上，他们还欢迎奥斯巴委员会和管理局为确保两

个组织之间的措施得到适当协调采用谅解备忘录的想法。今年早些时候，奥斯巴

委员会和东北大西洋渔委完成了一项类似的谅解备忘录。 

5. 在 2009 年管理局大会第十五届会议讨论管理局秘书长的年度报告期间，管

理局大会对编写这样的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并请秘书长在 2009 年为此与奥斯巴

委员会执行秘书进行对话。 

6. 2010 年奥斯巴委员会缔约方进一步讨论这两个组织秘书处之间的谅解备忘

录条款后，按照该组织程序向各缔约方分发了管理局起草的谅解备忘录草稿，

2010 年 2 月 17 日奥斯巴委员会代表团团长会议进一步审议了草稿。除编辑性修

改外，奥斯巴委员会缔约方一致认为，拟议的谅解备忘录可以提交给管理局第十

六届会议审批。 

7. 在第十六届会议期间，2010 年 4 月 27 日管理局大会第 125 次会议根据大会

议事规则第 1(d)款第 82 条(ISBA/16/A/INF.2)，审议了关于奥斯巴委员会观察员

地位的请求并决定邀请它作为观察员参加会议。在同次会议上，大会注意到并核

准了谅解备忘录文本。 

8. 谅解备忘录经管理局大会核准后提交给奥斯巴委员会代表团团长核准，并在

2010年 9月20日至24日在挪威卑尔根举行的奥斯巴委员会年度会议上获得了核

准。在那次会议上，奥斯巴委员会缔约方还同意授予管理局观察员地位。 

9. 奥斯巴委员会和管理局还进行非正式对话，它们参加了关于克拉里昂-克利

珀顿区环境管理计划的会议和讲习班，参加了关于在东北大西洋国家管辖范围以

外区域管理选择区域的会议和讲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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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主管当局关于在东北大西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管理选定

区域的集体安排草案 
 
 

10. 主管当局之间关于东北大西洋的拟议集体安排草案表明，在协调保护东北大

西洋生物多样性的管理措施方面，与奥斯巴委员会发展更密切的合作安排工作又

向前迈出了一步。 

11. 集体安排草案的起源可追溯到 2009 年，当时奥斯巴委员会缔约方决定组织

一次非正式会议，讨论在奥斯巴海洋区域内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管理选定区域

的选择方案，预计在东北大西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指定6个海洋保护区。2010

年 3 月在葡萄牙马德拉丰沙尔举行的会议得出结论，鉴于东北大西洋人类活动的

管理分属于不同组织的管辖范围，有必要从部门方式转变为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

综合方式。为此，会议一致认为，包括管理局在内的所有主管当局需要作出集体

安排，管理东北大西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洋区域。 

12. 2011 年 6 月 20 日至 24 日在伦敦举行的会议上，奥斯巴委员会缔约方通过了

集体安排草案并商定把它提交给其他有关主管当局审议。 

13. 载于ISBA/18/C/CRP.1号文件的集体安排草案将适用于东北大西洋国家管辖

范围以外的六个选定海洋区域。这些区域都被指定为奥斯巴海洋保护区、东北大

西洋渔业委员会封渔区和其他主管组织为保护和养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管理

人类活动的其他区域。集体安排草案附件一说明了选定区域的大致面积和坐标列

表。在 2012 年 6 月 25 日至 29 日的会议上，奥斯巴委员会缔约方商定指定第七

个国家管辖范围以外选定的海洋区域，即所谓查理·吉布斯北公海海洋保护区。

其详细情况将在不久的将来送交管理局。集体安排草案也将适用于这个海洋保护

区。 

14. 集体安排草案规定了主管组织在何种基础上进行合作。这个基础包括养护和

管理东北大西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选定区域的共同原则(见 ISBA/18/C/CRP.1，附

件二)、奥斯巴委员会和管理局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等谅解备忘录、确定选定区域

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和脆弱性的科学信息以及《公约》。根据集体安排草案，各方

将致力于在各自任务和职权的框架内，为制定和实施选定区域养护和管理的适当

措施进行合作。为此，集体安排阐述了合作方式，包括交换标准化数据、共享数

据库、科学信息和环境评估和监测数据并且定期审查通过管理措施取得的进展。 

 

 三. 建议 
 
 

15. 考虑到具有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活动任务的组织之间加强合作对于始终如一

和全面地保护海洋环境是必不可少的，邀请理事会注意到主管当局之间关于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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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西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管理选定区域的集体安排草案并请秘书长继续

就实施集体安排草案和这两个组织共同关心的其他事项与奥斯巴委员会执行秘

书进行对话。 


